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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̂

 

③
遠s#̂

^R
H

W
iM

釁義 

olili..̂
 

I^^slo^^

 

猫第w
^
s
^
^
  

l

s

,̂
JM

i
i
^
l
^
^
^
^
l
 

B#

前B
M
^
M
^
^
^
M
 

i
^
^
s
^
^
l
^
^
i
 

iw
ell^M

^B
L

T

用

A 

丁
匕
R

拝
鍵
李
桐
 

李
产

▼◎
廳蘭拿致公堂十六 

: 
年職員表

會
長-
張
孔
榮
二

議
長 
陳象佐一 

，

，書記一 
加
儕
 
跟
學
基

外交一 
方文一̂

眼 
德

丁
嚼
靖
任
鄭
維

一
噜
血
'
植1

華

一
亀 
季
崇
炤 
陳• 
燮
，

濡
務•
犊
欣
李
盛
，

曾

期
〉？
厶

T

.:2
w
  

he 

:
兼
」
郵 
hu 

嚴  

1

©

一憧花斐稚宣 

割糞員

f
J

見，«

i

无
一
林
舉*

段
長
 
曾
宜
信
許
齊
許
費
 

屬
譴
 
張一 
宇
黃
培
 
區
振
明 

雷
正
 
李

佛
:

—
： 

薛 
遠 

•
，

…
I
一
虐
。。幾
致
大
亂 
投
票
時
鎗
原
案!

居
多
联
整
案
者
底
理
二
 

皆
亦
知
乐
勢
已
書
。遂i
需
東
童i

地
豪
q
自
行
收
囘7
@
[
A

, 

汇
，驗

>@
龜謝啟「

一
敬
敗
者
本
堂
前
舉
行
士
鼠
年
紀
念
荷
蒙 

k^^sw
^

勝s^sw
^

 

1
7
1
:
1
」i

致
公
擊
蝶 

l
i
l
i
a
l

it
儡
。
都
城
漣
權
社
祝
詞 
片
市
第
致 

1
堂®
一̂

圭
元
可
卡
城9

堂
龍
 

61; 祝
詞   

:■■.企
城
致
公
堂
賀
金
五
元:
片
辰 

w
i
i
l
^
^
M
I
t
i

 

詞

'•'/■■本
琼
國
眠
党
凿
賀
金
三
元 
錦
礒 

^
^

家

祝

需

， 〔卽
當
近埠律師地佛氏。請當近僑胞注意」

盜而乱Ksg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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